期貨業洗錢及資助恐怖主義風險評估報告參考實務守則
(適用期貨商暨槓桿交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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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本文件係作為期貨商撰擬全機構洗錢與資恐風險評估報告的參考範例，供各期貨商酌參。
2. 基於本文件為參考性質，相關內容對各期貨商並無拘束力，各期貨商可依照其業務狀況、客戶組成及對於風險的認知自行調整。
3. 本文件所載既有風險(註：或稱固有風險)因子(包括次風險因子)及控制(註：或稱抵減措施)因子(包括控制次因子及控制標題)的權重，係供參考之用，各期貨商可依其風險輪廓與實際控制成效自行決定適合的權重。
4. 各期貨商仍應依據相關法令及主管機關要求，規劃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內控程序與作業。

1、 [bookmark: _Toc520386354]評估原則說明(請依照各公司實際狀況進行調整)
1. 風險評估係形成本公司AML/CFT RBA政策措施的基礎。本公司並將依風險評估結果，統籌分配有助於降低特定高風險區塊所需的AML/CFT資源。
2. 本公司將依照下列原則規劃風險評估作業：
(1) 業務差異性納入考量：本公司將依照公司規模、性質及業務複雜度，隨時調整風險評估架構與風險因子。
(2) 紀錄、保存與溝通：風險評估應適當記錄、保存，並與本公司內部相關人員溝通。
(3) 辦理風險評估作業應蒐集內部及外部來源取得之資訊：如: 國家風險評估(NRA)結果、本公司內部管理階層(如事業單位主管、客戶關係經理等)所提供的管理報告、國際組織與他國所發布之AML/CFT相關報告(包含 FATF或附屬評鑑單位AML/CFT相互評鑑和追蹤報告及態樣)等。
(4) 定期不定期評估調整：本公司將定期覆核、更新風險評估，並於有重大改變，如發生重大事件、管理及營運上有重大發展、或有相關新威脅產生時，應重新進行評估作業。
3. 本公司辦理風險評估作業時，將考量以下重點指標：
(1) 業務性質、規模、多元性及複雜度。
(2) 目標市場。
(3) 期貨商交易數量與規模：考量期貨商一般交易活動與其客戶之特性等
(4) 高風險相關之管理數據與報告：如高風險客戶之數目與比例；高風險產品、服務或交易之金額、數量或比例；客戶之國籍、註冊地或營業地、或交易涉及高風險地域之金額或比例等。
(5) 業務與產品，包含提供業務與產品予客戶之管道及方式、執行客戶審查措施之方式，如資訊系統使用的程度以及是否委託第三人執行審查等
(6) 內部稽核與監理機關之檢查結果。
4. 其他：[各公司如有參照其他原則規劃與辦理風險評估作業，可自行增補或調整]

2、 [bookmark: _Toc520386355]本公司[      ]年度現況說明
[請描述：
1. 公司組織架構
2. 公司規章架構
3. 公司AML/CFT資訊系統
4. 公司業務性質、規模、多元性及複雜度。
5. 公司目標市場。
6. 公司業務與產品項目，以及各業務與產品規模。
7. 公司客戶組成狀況。
8. 如有其他可能影響風險評估結果的事項，亦請列出。]

3、 [bookmark: _Toc520386356][      ]年度評估結果說明
1. [bookmark: _Toc520386357]評估結果摘要
1.1 [bookmark: _Toc520386358]全機構風險評估評分綜覽
本次全面性洗錢風險評估的資料基準期間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的年度。

在考量本公司的業務規模後，本次風險評估依據客戶類型劃分出四個評估單位，分別為[評估單位1-經紀個人戶]、[評估單位2-經紀法人戶]、 [評估單位3-經理事業]及[評估單位4-槓桿交易商]。[評估單位劃分可依各公司業務性質及客戶屬性另予以調整]
由於本公司的防制洗錢控制機制同樣適用於評估單位1-經紀個人戶、評估單位2-經紀法人戶、評估單位3-經理事業及評估單位4-槓桿交易商，所以關於控制成效的評估同時適用於四個評估單位。
本公司的既有風險與控制成效等級如下表所示：

	 
	評估單位1
經紀個人戶
	評估單位2
經紀法人戶
	評估單位3
經理事業
	評估單位4
槓桿交易商
	總計

	既有風險分數
	〔 〕
	〔 〕
	〔 〕
	〔 〕
	〔 〕

	既有風險分數評級
	 〔 〕風險 
	 〔 〕風險
	〔 〕風險
	〔 〕風險
	〔 〕風險

	控制分數
	〔 〕
	〔 〕
	〔 〕
	〔 〕
	〔 〕

	控制有效性評級
	〔 〕成效
	〔 〕成效
	〔 〕成效
	〔 〕成效
	〔 〕成效

	殘餘風險評級
	〔 〕風險
	〔 〕風險
	〔 〕風險
	〔 〕風險
	〔 〕風險











	控制成效等級區間表

	控制成效
	分數

	高成效
	-1.51 ~ -2.00

	中成效
	-0.51 ~ -1.50 

	低成效
	+1.00 ~ -0.50


	既有風險等級區間表

	既有風險
	分數

	高風險
	3.51 ~ 5.00

	中風險
	2.01 ~ 3.50 

	低風險
	1.00 ~ 2.00 







	剩餘風險等級區間表
	既有風險

	
	低風險
	中風險
	高風險

	控制成效
	低成效
	中風險
	高風險
	極高風險

	
	中成效
	低風險
	中風險
	中至高風險

	
	高成效
	低風險
	低至中風險
	中風險






本公司整體的既有風險分數為〔 〕屬於〔 〕風險。評估單位1-經紀個人戶、評估單位2-經紀法人戶、評估單位3-經理事業及評估單位4-槓桿交易商的既有風險分數分別為〔 〕、〔 〕、〔 〕與〔 〕，屬於〔 〕、〔 〕、〔 〕與〔 〕風險等級。
本公司整體的控制成效分數為〔 〕分屬於〔 〕成效。
在綜合考量〔 〕度既有風險與〔 〕度控制成效後，本公司整體暴露在〔 〕度的洗錢剩餘風險下。
應注意的是，全面性的風險評估為本公司整體風險輪廓與內部控制成效的投射，並不構成對防制洗錢控制機制的完整查核。風險評估採用在評估期間內本公司可得的系統數據、政策、流程與作業手冊，作為評估的基礎依據。

	
	既有風險評估_期貨商暨槓桿交易商
	

	風險因子
	風險次因子
	量化 / 質化
	比重
 (評估單位1-經紀個人戶)
	比重
 (評估單位2-經紀法人戶)
	比重
 (評估單位3-經理事業)
	比重
 (評估單位4-槓桿交易商)
	 初步分數
 (評估單位1-經紀個人戶) 
	 初步分數
 (評估單位2-經紀法人戶) 
	 初步分數
 (評估單位3經理事業) 
	初步分數
 (評估單位4槓桿交易商)  
	初步分數
 (總計

	客戶
	35%
	客戶風險分類
	Quantitative
	100%
	100%
	100%
	100%
	                     
	                       
	                    
	                        
	

	
	
	客戶分數
	 
	 
	
	 
	 

	地域
	20%
	國籍/所在地
	Quantitative
	100%
	100%
	100%
	100%
	                        
	                        
	                         
	                        
	

	
	
	地域分數
	 
	 
	
	 
	

	產品及服務
	25%
	產品風險
	Quantitative
	100%
	100%
	100%
	100%
	                       
	                        
	                        
	                         
	

	
	
	產品及服務分數
	 
	 
	
	 
	 

	交易或支付管道
	20%
	D1-建立業務關係管道
	Quantitative
	50%
	50%
	50%
	50%
	                       
	                       
	                        
	                       
	

	
	
	D2-提供服務管道
	Quantitative
	50%
	50%
	50%
	50%
	                      
	                       
	                        
	                        
	

	
	
	交易或支付管道分數
	                      
	       
	
	
	 

	
	既有風險分數
	 
	 
	
	 
	 



2. [bookmark: _Toc451699349][bookmark: _Toc451699350][bookmark: _Toc451699351][bookmark: _Toc451699352][bookmark: _Toc451699353][bookmark: _Toc451699354][bookmark: _Toc451699355][bookmark: _Toc451699356][bookmark: _Toc451699357][bookmark: _Toc451699358][bookmark: _Toc520386359]洗錢/資助恐怖主義既有風險評估
2.1 [bookmark: _Toc520386360]既有風險評分摘要
2.2 [bookmark: _Toc520386361]客戶風險
客戶風險類型
	基準日：
　　年　月　日
	評估單位1 –經紀個人戶
	評估單位2 –經紀法人戶
	評估單位3-經理事業
	評估單位4-槓桿交易商
	
	總計

	總客戶數
	客戶數
	百分比
	客戶數
	百分比
	客戶數
	百分比
	客戶數
	百分比
	
	客戶數
	百分比

	風險等級
	
	
	
	
	
	
	
	
	
	
	

	高風險客戶
	
	
	
	
	
	
	
	
	
	
	

	中風險客戶
	
	
	
	
	
	
	
	
	
	
	

	低風險客戶
	
	
	
	
	
	
	
	
	
	
	


所取得之資料摘要如下表：
資料完整度說明
客戶風險等級之分析
[請描述：
1. 高風險客戶數及占全公司比例。
2. 各評估單位高風險客戶數及比例。
3. 被列為高風險客戶原因。
4. 如有其他風險焦點事項，亦請一併列出。]

客戶風險既有風險分數


2.3 [bookmark: _Toc520386362]地域風險
國籍及所在地
	基準日：
　　年　月　日
	評估單位1 –經紀個人戶
	評估單位2 –經紀法人戶
	評估單位3-經理事業
	評估單位4-槓桿交易商
	
	總計

	總客戶數
	客戶數
	百分比
	客戶數
	百分比
	客戶數
	百分比
	客戶數
	百分比
	
	客戶數
	百分比

	風險等級
	
	
	
	
	
	
	
	
	
	
	

	高風險國家
	
	
	
	
	
	
	
	
	
	
	

	中風險國家
	
	
	
	
	
	
	
	
	
	
	

	低風險國家
	
	
	
	
	
	
	
	
	
	
	


所取得之資料摘要如下表：
資料完整度說明
國籍及所在地之分析
[請描述：
1. 高風險國家客戶數及占全公司比例。
2. 各評估單位高風險國家客戶數及比例。
3. 高風險國家。
4. 如有其他風險焦點事項，亦請一併列出。]

地域風險既有風險分數


2.4 [bookmark: _Toc520386363]產品及服務風險
產品風險等級及交易量
所取得之資料摘要如下表：
	截至　　年　月　日的年度
	評估單位1 –經紀個人戶
	評估單位2 –經紀法人戶
	評估單位3-經理事業
	評估單位4-槓桿交易商
	總計

	
	金額
	總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總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總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總金額百分比
	金額
	總金額
百分比

	產品與服務
	
	
	
	
	
	
	
	
	
	

	高風險
	
	
	
	
	
	
	
	
	
	

	
	
	
	
	
	
	
	
	
	
	

	
	
	
	
	
	
	
	
	
	
	

	中風險
	
	
	
	
	
	
	
	
	
	

	
	
	
	
	
	
	
	
	
	
	

	
	
	
	
	
	
	
	
	
	
	

	低風險 
	
	
	
	
	
	
	
	
	
	

	
	
	
	
	
	
	
	
	
	
	

	
	
	
	
	
	
	
	
	
	
	









產品及服務風險之分析
[請描述：
1. 高風險產品/服務交易金額及占全部產品/服務交易總金額比例。
2. 各評估單位高風險產品/服務交易金額及比例。
3. 高風險產品類別。
4. 如有其他風險焦點事項，亦請一併列出。]

產品及服務風險既有風險分數


2.5 [bookmark: _Toc520386364]交易或支付管道風險
2.5.1 [bookmark: _Toc520386365]建立業務關係之管道
	截至　　年　月　日的年度
	評估單位1 –經紀個人戶
	評估單位2 –經紀法人戶
	評估單位3-經理事業
	評估單位4-槓桿交易商
	
	總計

	總開戶數
	開戶數
	百分比
	開戶數
	百分比
	開戶數
	百分比
	開戶數
	百分比
	
	開戶數
	百分比

	風險等級
	
	
	
	
	
	
	
	
	
	
	

	面對面建立業務關係
	
	
	
	
	
	
	
	
	
	
	

	線上方式建立業務關係
	
	
	
	
	
	
	
	
	
	
	


所取得之資料摘要如下表：
建立業務關係之既有風險評估
在建立業務關係次因子下，全機構既有風險分數為〔　〕。








2.5.2 [bookmark: _Toc520386366]提供服務之管道
	基準日　　年　月　日
	評估單位1 –經紀個人戶
	評估單位2 –經紀法人戶
	評估單位3-經理事業
	評估單位4-槓桿交易商
	
	總計

	交易金額、口數或筆數
	交易金額、口數或筆數
	百分比
	交易金額、口數或筆數
	百分比
	交易金額、口數或筆數
	百分比
	交易金額、口數或筆數
	百分比
	
	交易金額、口數或筆數
	百分比

	風險等級
	
	
	
	
	
	
	
	
	
	
	

	人工方式提供服務
	
	
	
	
	
	
	
	
	
	
	

	線上/電子方式提供服務
	
	
	
	
	
	
	
	
	
	
	


所取得之資料摘要如下表：

提供服務管道之既有風險評估
在提供服務之管道次因子下，全機構既有風險分數為[　　]。


2.6 [bookmark: _Toc520386367]國家風險評估
[請說明國家風險評估報告與貴公司所面臨洗錢/資恐風險的連結，例如：
1. 針對國家風險評估報告中所提及與非常高評等威脅有關的項目進行分析，諸如：
(1) 客戶職業/行業別。
(2) 客戶是否為政治人物(包括政治人物家庭成員及關係密切之人)。
(3) 人頭帳戶狀況。
2. 期貨業所提供的產品一般包括股價指數期貨類、個股期貨類、股價指數選擇權類及個股選擇權類等類別。由於此等類別產品可能與證券詐欺、內線交易及市場操縱等證券犯罪有所關聯，因此可針對國家風險評估報告中提及證券犯罪的行為人特徵進行分析，諸如：客戶疑似為人頭帳戶數量。

3. 另針對稅務犯罪部分，進行以下分析：
(1) 來自歐盟避稅天堂國家的客戶數量。
(2) 上述客戶中，留存國內通訊地址的數量。
(3) 來自歐盟避稅天堂國家的客戶從事交易的狀況。]

3. [bookmark: _Toc520386368]洗錢／資助恐怖主義控制成效評估
3.1 [bookmark: _Toc520386369]控制評估分數摘要
	[       ]年度風險控制成效

	控制因子
	控制因子比重
	控制次因子比重
	控制標題
	 控制標題比重 
	 初步控制分數(總計) 

	程序層面的控制
	70%
	客戶
	50%
	1 - 瞭解客戶(Know Your Customer)
	70%
	

	
	
	
	
	2 - 獨立測試及督導
	15%
	

	
	
	
	
	3 - 紀錄保存
	15%
	

	
	
	
	針對客戶控制之分數
	

	
	
	交易
	50%
	4 - 監控及掃描
	55%
	

	
	
	
	
	5 - 獨立測試及督導
	15%
	

	
	
	
	
	6 - 紀錄保存
	15%
	

	
	
	
	
	7 - 可疑交易申報
	15%
	

	
	
	
	針對交易控制之分數
	

	
	
	程序層面控制之總分
	

	全機構層面的控制
	30%
	全機構層面的控制
	100%
	8 - 風險評估
	40%
	

	
	
	
	
	9 - 洗錢防制相關事項之管理及督導
	15%
	

	
	
	
	
	10 - 資深管理階層之通報及彙報
	15%
	

	
	
	
	
	11 - 洗錢防制專責主管及人員
	15%
	

	
	
	
	
	12 - 教育訓練
	15%
	

	
	
	全機構層面控制之總分數
	

	[       ]年度控制分數
	



[請依公司實際狀況對於以下事項進行說明。]

3.2 [bookmark: _Toc520386370]客戶層面的控制
(1) 認識客戶
(a) 客戶風險等級評估方法論
請描述：
1. 本公司的客戶風險等級評估方法論所採因子、權重，以及客戶被列為當然高風險之理由。
2. 採取前述因子、權重及理由的依據和參考資料，以及是否有關於前述事項的書面審議紀錄。
3. 重新檢討評估因子和權重的頻率與權責單位。
4. 依據何種資料或何種依據來判定國別風險、職業與行業風險、產品與服務風險等基礎風險(請留意此處限於洗錢與資恐風險，不同於信用或作業風險)。
(b) 客戶風險評估之完成
請描述：
1. 本公司是否全盤完成客戶風險評估，如否，理由為何。
2. 未完成客戶風險評估的數量與比例。
3. 本公司是否有追蹤客戶風險評估完成度的機制，如有，請描述。
(c) 開戶時的加強審查
請描述：
1. 本公司如何對高風險情形執行加強審查，加強審查所徵提的文件為何。
2. 加強審查與一般審查的項目有何差異。
3. 是否需要高階主管同意開戶。
(d) 客戶的定期審查與觸發事件審查
請描述：
1. 評估期間內是否執行客戶的定期審查和觸發事件審查。
2. 如有，執行定期審查的客戶範圍與頻率為何。
3. 如何追蹤定期審查與觸發事件審查的啟動與完成，請說明採用的機制。
4. 分別由何部門啟動、追蹤定期與觸發事件審查。
5. 定期或觸發事件審查的內容、項目及應徵提的文件；是否使用特定表單。
6. 未配合完成定期或觸發事件審查的客戶將如何處置，效果為何。
7. 觸發事件定義為何。
8. 有無留存定期與觸發事件審查的書面紀錄。
(e) 客戶姓名與名稱的檢核
請描述：
1. 執行姓名檢核的時機與事由
2. 資料庫系統商名稱。
3. 比對命中率、檢核邏輯(可否辨識前後順序不同、連字符號、拼字差異、夫姓或娘家姓)，設定的依據和基礎為何
(f) 國家風險等級的更新
(g) 檢核系統的測試
請描述：
1. 系統資料庫更新時是否執行測試。
2. 測試流程、方式及是否留存測試記錄。
(2) 政策與流程
(a) 客戶風險等級的決定
請描述：
1. 是否有客戶風險等級分類方法。
2. 承上，如有，請說明內容及決策流程。
(b) 本公司所執行的KYC權能(包括客戶盡職調查CDD及強化盡職調查EDD作業)
請描述：
1. 是否已依循相關法令建立KYC作業政策與流程。
2. 是否已依據KYC作業政策與流程，建立相關表單或作業手冊。
(c) 姓名檢核與檢核系統
請描述：
1. 是否有姓名檢核政策與流程。
2. 是否已依據姓名檢核政策與流程，建立相關表單、指引或規則，供同仁遵循。
(d) 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之控管
請描述：
1. 是否已依循相關法令建立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判斷與認定的政策與流程。
2. 是否已依據上述政策與流程，建立相關表單、指引或規則，供同仁遵循。
(e) 客戶的定期審查與依事由審查
請描述：
1. 是否已依循相關法令建立客戶的定期審查與依事由審查政策與流程。
2. 是否已訂定應重新進行客戶審查的事由，並依不同客戶風險等級，明確訂定定期審查頻率。
3. 針對事由或不同風險等級客戶，是否訂定相應的審查表單、指引或規則，供同仁遵循。
(f) 政策與流程的更新與修訂
請描述：
1. 政策與流程檢視及更新的流程與頻率。
2. 政策與流程檢視及更新的負責單位。
(3) 獨立測試與監督
(a) 法令遵循
請描述：
1. 是否針對與認識客戶有關的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事項，建立相關的法令遵循監督機制。
2. 針對與認識客戶有關的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事項，法令遵循部門或專責單位是否/如何進行監督。
3. 是否發現重大缺失。
(b) 內部稽核
請描述：
1. 是否針對與認識客戶有關的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事項，建立相關的內部稽核查核機制。
2. 針對與認識客戶有關的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事項，內部稽核單位的查核項目為何，以及如何進行查核。
3. 於評估期間內，是否發現重大缺失。
3.3 [bookmark: _Toc520386371]交易層面的控制
(1) 交易監控與名稱檢核
(a) 交易時的姓名檢核
請描述：
1. 是否執行交易前均進行姓名檢核。
2. 檢核結果是否作為執行交易的依據。
3. 是否進行批次檢核？如有，執行頻率為何。
4. 執行姓名檢核結果後的調查程序與核決層級。
5. 是否將調查結果予以書面記錄。
(b) 交易監控的調查及放行
請描述：
1. 如何進行交易監控？系統執行或人工執行。
2. 是否將公會所建議的可疑交易態樣均納入系統？如否，請說明未納入系統之理由，以及針對該態樣如何執行交易監控。
3. 交易監控調查程序、項目及核決層級。
4. 是否將調查結果予以書面記錄。
5. 如經認定為可疑交易，該交易是否執行。
(c) 交易監控參數的設定及調整
請描述：
1. 針對各項可疑交易態樣，如涉及參數設定，如何決定參數，以及該參數是否本於業務數據決定。
2. 是否適時調整參數設定以反應實際業務狀況。
3. 承上，該調整是否予以書面記錄。
(d) 交易監控系統
請描述：
1. 是否有交易監控系統？如有，該系統為外購或自建。
2. 交易監控系統與公司自身帳務系統或其他系統的連結程度。
3. 系統維護機制與流程。
(2) 政策與流程
(a) 交易監控參數與系統
請描述：
是否已將完整之監控型態、參數設定、金額門檻、預警案件與監控作業之執行程序與監控案件之檢視程序及申報標準納入交易監控相關政策與流程。
(b) 警示交易的判讀與放行
請描述：
1. 是否針對警示交易的調查、判讀、核決與放行建立相關政策與流程。
2. 是否建立相應的審查表單、指引或規則，供同仁遵循。
(3) 獨立測試與監督
(a) 法令遵循測試與監督機制
請描述：
1. 是否針對與交易姓名檢核與交易監控有關的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事項，建立相關的法令遵循測試與監督機制。
2. 針對與交易姓名檢核與交易監控有關的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事項，法令遵循部門或專責單位是否/如何進行測試與監督。
3. 於評估期間內，是否發現重大缺失。
(b) 內部稽核
請描述：
1. 是否針對與交易姓名檢核與交易監控有關的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事項，建立相關的內部稽核查核機制。
2. 針對與交易姓名檢核與交易監控有關的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事項，內部稽核單位的查核項目為何，以及如何進行查核。
3. 於評估期間內，是否發現重大缺失。
(4) 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
(a) 外部申報的紀錄保存及案件管理
請描述：
1. 外部申報流程及最終負責主管層級。
2. 外部申報紀錄保存方式、年限及相關保存事項。
3.4 [bookmark: _Toc520386372]全機構層面的控制
(1) 風險評估
請描述：
1. 是否已建立全機構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方法論及核決層級。
2. 如已建立方法論，方法論的依據及是否本於上述方法論執行全機構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作業。
(2) 治理與監督
請描述：
1. 是否已建立向董事會或資深管理階層通報重要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事項的機制。
2. 是否已指定資深管理階層組成委員會，或已指定相當職級的人員來督導公司的AML/CFT機制，並明定委員會及督導人員的職責。
3. 如已建立委員會或指定相當職級的人員來督導公司的AML/CFT機制，相關重要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事項，是否均經上述委員會或督導人員核准。
4. 針對於董事會、資深管理階層或委員會討論的議題，是否追蹤後續執行狀況。
(3) 洗錢防制專責主管及人員
(a) 專責主管及人員資格與經驗
(b) 專責人員人力配置
(4) 教育訓練與人員任用
(a) 政策與流程
請描述：
1. 是否已針對教育訓練建立相關政策與流程。
2. 如有，是否已將教育訓練權責單位、教材規劃、訓練時數與出席狀況及測驗等事項納入。
(b) 分科教育訓練
請描述：
1. 是否針對不同業務規劃分科教育訓練。
2. 如有，請說明教材規劃及分科教育訓練的負責與執行單位。
(c) 教育訓練課程及測驗
請描述：
1. 教育訓練課程是否經專責單位或專責主管核定。
2. 於教育訓練後，是否進行相關測驗，以合理測試同仁課後的吸收程度。
4. [bookmark: _Toc520386373]公司剩餘風險
[請依既有風險等級及控制成效，評估公司剩餘風險。]

5. [bookmark: _Toc520386374]後續行動方案
[請參考下列事項進行說明：
1. 請依風險評估結果，確認剩餘風險是否為可接受的程度。
2. 針對控制成效偏中度或低度而應予以改善的事項，請依下列格式臚列改善方向。]
行動方案分為三種優先順序，順序的定義如下表所示：
	優先順序
	定義

	高
	應立即採取行動，將風險降到可接受的程度。

	中
	雖然無需採取立即行動，但仍需要在近期內完成，以利維持內部控制機制的整體成效。

	低
	雖然無需在近期內採取行動，但屬於中長期best practice目標，以精進內部控制機制或提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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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控制領域發現
(請於本欄臚列「3. 洗錢／資助恐怖主義控制成效評估」中所辨識控制成效不佳之項目，再於右方「行動方案」依序說明各控制成效不佳項目的後續改善與優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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